
©2024 雨林联盟。版权所有。  

雨林联盟政策文件： 

针对茶叶证书持有者的在线可追溯性的例外豁免 

文件 SA-P-GA-35 

第 1 版 

CN 

 

生效日期：2024 年 6 月 1 日 

翻译发布：2024 年 6 月 20 日 

  



 

SA-P-GA-35-V1CN 2 

为保护自然、改善农民生活、完善森林社区，雨林联盟正在运用社会和市场力量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世

界。 

文件名称 首次发布日期： 有效期至： 

雨林联盟政策文件： 针对茶叶证书持有者的在线可追溯
性的例外豁免 

 

2024 年 5 月 28 日 直至另行通知 

关联文件： 

SA-S-SD-1-V1.3 雨林联盟 2020 可持续农业标准，农场要求 

SA-S-SD-2-V1.3 雨林联盟 2020 可持续农业标准，供应链要求 

SA-R-GA-1-V1.3 雨林联盟 2020 认证和审核规则 

取代： 

- 

 

适用范围 

茶叶的农场和供应链证书持有者 

此为政策文件，具有（认证）约束力。政策补充和/或取代其适用方的相关规则或要求。 

更多信息 

关于雨林联盟的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www.rainforest-alliance.org，或发送邮件至 info@ra.org 或联系雨林联盟阿姆斯特丹办

公室（地址：De Ruijterkade 6, 1013AA Amsterdam, The Netherlands）。 

译文免责声明 

对于有关译文所含信息确切含义的任何问题，请参见英文正式版予以解释。因翻译产生的任何含义差异或分歧，均不具有约束

力，且对审核或认证不产生任何影响。 

  

https://www.rainforest-alliance.org/
https://raorg.sharepoint.com/sites/ReimagineCertification/Shared%20Documents/7.%20Roll%20out%20&%20Implementation/06.%20Communications/3.%20Translations/3.%20FINAL%20TRANSLATIONS/2024/20240611%20-%20609%20Online%20Traceability%20Exception%20policy%20Tea/发送邮件至:info@ra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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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线可追溯性的例外豁免 

鉴于茶叶供应链的复杂多变，以及农场证书持有者（CH）和第一加工商之间的可追溯数据存在差异，雨林

联盟决定：简化对雨林联盟可追溯平台中针对茶叶的报告要求。 

针对茶叶的农场和供应链证书持有者*，已经获准了雨林联盟在线追溯平台的例外豁免。此项例外豁免的所

涉范围，以及适用的证书持有者详情如下。 

*请注意，此政策不适用于雨林联盟附录 B 中定义的草本植物和香料。 

1. 例外情况概述  

 

农场和供应链证书持有者，无需在雨林联盟在线平台上报告可追溯性（信息）。仅以下所列要求属于此例

外豁免之内，并且相关的供应链参与者仍需满足纸质文件的可追溯性、（实物产品的）隔离等相关要求。  

上述农场和供应链证书持有者，可豁免以下要求  

2.2.1 作为认证产品出售的数量，最迟在货物发运出货的所在季度结束后两周内，在雨林联盟可追溯

性平台上进行报告记录。 

2.2.2 雨林联盟认证产品的买家，建立并实施其程序，以定期验证可追溯性平台中的交易（数据），

与所购买和/或发运出货的认证产品的发票（信息）是否匹配。 

2.2.3 未作为雨林联盟认证产品销售的认证产品数量，和/或丢失（损失）的认证产品数量，（最迟）

在发运出货或数量丢失（损失）的所在季度结束后两周内，从可追溯平台中移除该部分认证产

品的数量。 

2.2.5 合并为一笔交易的多批货物，（应）包含足够详细的信息（如产品数量、可追溯类型、发票号

码、发货单号、日期等），可以将该笔交易与包含的每批货物相关联。 

 

1.1. 针对第一加工商的报告要求 

第一加工商和包装商*，需要使用数量申报表格，提交 2022 年、2023 年以及 2024 年（第一季度）尚未从

其账户兑换或出售的任何认证数量。此数量申报，应每季度提交一次。 

1. MultiTrace 授权申请表格——茶叶。 

https://www.rainforest-alliance.org/wp-content/uploads/2020/09/Appendix-B-Herbs-and-Spices.pdf
https://form.jotform.com/2414333973170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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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第一加工商应当向雨林联盟提供所需的信息，以便于（雨林联盟）以其名义进行（相应的）信息处

理。加工商必须使用上述由雨林联盟提供的申请表。 

3. 在雨林联盟审核了所提供的数据后，（如适用）茶叶供应链证书持有者需要根据（雨林联盟的）要

求提供任何必要的额外说明。 

*第一加工商是指：将不同（批次）包装的成品茶（如果是速溶茶粉的加工，则是其对应数量的成品茶）进

行混合或者加工处理，（随之）破坏了（上述成品茶）原始的茶园发票/印章编号（信息），制成了混合产

品或其他产品的组织。包装商是指，供应链中的终端消费品的最终包装商。 

1.2. 离线可追溯性的审核要求 

证书持有者仍需负责向审核人员提供证据文件，证明：其在采购、收货、加工、包装、运输和销售的整个

过程中，保持了可追溯性。包括： 

1. 实物产品上的雨林联盟认证标识。 

2. 采购和销售文件中的雨林联盟认证产品的标识（记录信息）。 

3. 实时维护（更新）的数量汇总（数据表）。 

审核人员将核实：第一加工商和包装商是否已经按季度向雨林联盟发送填写完整的 Excel 模板文件，但其

不会审查该文件的准确性。如果未能提供该（填写完整的）模板文件，则审核人员/认证机构应当发出涉及

要求 2.2.1 的不符合项。 


